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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向社区工作者楷模吴亚琴学

习活动的通知 

吉民发〔2014〕48号 

各市（州）民政局、长白山管委会社会管理办公室，各县（市、区）民政局： 

  近日，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授予吴亚琴同志“社区工作者楷模”荣誉

称号，并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吴亚琴同志学习。 

  吴亚琴现任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

任。她扎根社区 19 年，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模范履行职责，满腔热情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她勇于创新，大胆实践，敢于担当，不断探
索适应时代要求、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新机制、新方法，把曾经破败不堪的

长山社区变成了花园式小区，居民老有所养、幼有所托、难有所帮，深受社区

居民的拥护和爱戴；她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得失，不计荣辱进退，

清正廉洁，树立了一个基层共产党员和社区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吴亚琴由于业

绩突出，先后获得了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小巷总

理”之星、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三八红旗手”、吉林省和谐社区建

设工作先进个人等近百余项荣誉称号，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是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是社区工作者的学习榜样。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激励广大民政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更

好投身民政事业和社区建设，省民政厅决定，在全省民政系统、社区开展向吴

亚琴同志学习活动。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迅速掀起向先进典型学习的热潮 

  当前，民政工作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任

务越来越繁重。做好新时期的民政和社区工作，需要千千万万个像吴亚琴这样

的优秀工作者。在全省民政系统、社区开展向吴亚琴同志学习活动，对于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开创

民政工作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在全系

统、社区迅速掀起向先进学习、向典型看齐的热潮，把先进精神化为自觉行

动，凝聚民政事业科学发展的正能量。 



  二、联系实际，增强学习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 

  在全省民政系统、社区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要紧密联系实际，切实

做好“三个结合”：即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各项重大部署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广大民政干部、社区工作者从思想上、工作
上和作风上，自觉以吴亚琴同志为榜样，认真践行民政工作宗旨，坚定信念，

敢于担当，廉洁奉献，切实把爱民之情转化为服务人民的实际行动，让先进典

型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奋发有为

的精神和勤奋扎实的工作态度，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争创更加优良的业绩。 

  三、精心组织，把学习先进典型活动推向深入 

  在全省民政系统、社区开展向吴亚琴同志学习活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民政部门要精心安排，对学习先进典型活动作出具体

部署。要注意运用广大民政干部、社区工作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和大家喜闻

乐见的形式与载体，广泛宣传吴亚琴同志的先进事迹；通过举行报告会、组织

生活会、座谈会、观摩会、演讲会等，深入学习吴亚琴同志的先进事迹，确保

向先进典型的学习活动扎实推进。同时，各级民政部门要组织、指导好社区的

宣传学习活动，确保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取得实效。 

                                吉林省

民政厅 

                           2014 年 7 月 30日 


